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聊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文件 
 

 

聊公共资源〔2019〕8号 

 
聊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

进场交易项目巡场管理办法 
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规范进场交易行为，严明工作纪律，营造

更加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公共资源交易环境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、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

例》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》、《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管理办法》

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39 号）、《山东省

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管理暂行办法》（鲁政字〔2016〕218 号）等

国家有关法律法规，结合我中心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章 巡场主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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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条  各科室根据科室职责，安排专人，依据项目性质，

结合巡场要点，开展巡场工作。巡场应由两人以上进行，两人应

当相互稽核、相互节制、相互监督。 

第三章 巡场管理内容 

第三条  电子设备巡场，巡场要点： 

（一）代理工作人员是否按相关规定操作开评标室设备； 

（二）杀毒软件是否更新至最新版本；存储介质（U 盘、移

动硬盘等）在插入计算机时是否先查杀病毒； 

（三）是否存在外来人员随意操作开标室计算机或相关设备

的情形； 

（四）是否擅自在企业自助计算机上安装各类软件，各类日

常办公应用软件是否随意删除、修改； 

（五）监控大厅、走廊及开评标区域是否存在不文明行为； 

（六）电子设备相关配件（比如电池等）是否需要更换； 

（七）标书、水杯等易造成设备损坏的物品是否压在升降器

开关上； 

（八）评标过程中，是否存在违规使用互联网上网行为； 

（九）开评标结束后，设备是否损坏或丢失。 

第四条  开标区管理及巡场要点： 

（一）评审专家是否按要求不得在开标区逗留； 

（二）代理工作人员是否按规定提前到场，准备开标事宜； 

（三）采购人代表、作为招标人代表的评委是否按规定不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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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入开标现场； 

（四）投标人是否符合法定数量； 

（五）代理机构人员是否严格按照规定时间开标； 

  （六）开标现场纪律是否良好，是否有人喧哗； 

（七）电子评标的项目投标企业及代理工作人员是否按规定

解锁、唱标； 

（八）开标后，是否有投标人或其他无关人员进入开标室； 

（九）是否存在其他违法违规行为。 

第五条  评标区巡场要点： 

（一）进入评标区域人员是否按规定进入并登记； 

（二）特殊项目有关人员是否按规定进出评标区； 

（三）证书、业绩等资料是否按规定退还； 

（四）竞争性谈判、磋商的二次报价单是否按规定密封； 

（五）招标人或采购人、监督方、代理工作人员、专家是否

按规定着装； 

（六）代理工作人员是否宣读评标纪律，是否向专家展示保

证金缴纳明细； 

（七）合格投标人是否达到法定数量； 

（八）是否存在违规携带通讯工具进入评标区域的情况； 

（九）查看专家抽取数量及抽取地市情况是否合规； 

（十）查看项目的标段划分及专家的专业情况是否合规； 

（十一）查看专家是否在回避单上签字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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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二）查看样品是否按交易中心要求进行编号、摆放； 

（十三）是否存在违规发放评审费用或恶意索要评审费用的

有关情况； 

（十四）进入评标室的各方人员是否按规定座次就坐； 

（十五）代理公司是否通过喊话系统将评委从休息室引领至

评标室； 

（十六）评标专家名单是否按规定启封； 

（十七）巡场期间，是否有向评委发出暗示性动作或交头接

耳等可能影响专家独立评审的行为； 

（十八）评审委员会成员是否存在与其他人员结伴离开监控

区域的行为； 

（十九）是否存在专家分工打分情况； 

（二十）建设工程行政监督人员是否按职责要求对评标过程

进行监督，公证人员是否按职责要求进行公证； 

（二十一）电子评标的项目清标及相似度分析的异常情况； 

（二十二）评标室内各方是否发表倾向性、诱导性言论，是

否存在违规评审的其他情形； 

（二十三）是否存在其他违法违规、干预项目评审或违反交

易中心规定的行为。 

第六条  产权交易项目巡场要点： 

（一）进入交易中心场地进行交易的各方人员是否遵守拍卖

秩序，项目主持人是否按时就位，提前做好拍卖前各项准备工作； 



 - 5 - 

（二）拍卖师拍卖前是否宣读拍卖规则及注意事项，是否泄

露应予保守的商业机密； 

（三）代理工作人员是否发表与自己身份不相符的言论，越

权干预拍卖秩序； 

（四）中心评标区域是否有与拍卖活动无关人员进入，代理

工作人员是否着统一服装，举止文明； 

（五）代理工作人员是否做好拍卖资料的保密和保管的安全

工作； 

（六）是否存在其他违法违规或违反交易中心规定的行为。 

第四章 巡场要求 

第七条  各科室根据项目情况确定巡场时间，并做好巡场记

录。 

第八条  巡场人员应着工作人员马甲，详细记录巡场情况，

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协调处理，重大问题及时汇报中心分管领导，

按照《招标采购项目不当行为通报制度》规定的程序公开曝光，

并视情形按程序移交监督部门。 

第九条  信息设备的巡场人员应熟悉中心的软硬件设施的

配置及操作，且巡检原则上应于评标室非使用状态下进行，项目

正在进行而设备必须维修的除外。 

第十条  业务巡场人员应熟练掌握评标区的各项规章制度、

熟悉招标采购有关法律法规。 

第十一条  巡场工作人员应严肃巡场工作纪律，不得干预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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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的评审活动，不得发表任何倾向性、诱导性言论，不得向他人

透漏评审过程中知悉的各类信息，不得谈论与巡场、评审工作纪

律无关的内容。 

第五章 巡场情况处理 

第十二条  巡场人员对于发现的违反巡场管理办法的情形，

应立即予以制止，并视情节轻重分别处理：情节轻微的，责令相

应人员立即整改；存在不适宜继续留在评标区的人员，应上报科

室负责人后责令其离开评标区域；存在影响项目评审公平、公正

性情形的，应暂停项目评审，经中心领导批准后，联系相应监管

部门进行处理。 

第十三条  违反巡场管理办法的情形及处理，巡场人员应记

录在案，并视情节轻重可事后要求相应责任人出具整改说明，在

中心网站进行通报，将相应资料发送至相应监管部门处理等。 

第十四条  对于突发事件、群体性事件或恶性事件，巡场人

员应第一时间采取紧急措施，并立即上报中心领导。 

第六章 监督问责 

第十五条  巡场工作人员应主动接受招标采购各方的监督，

并积极听取各方的建议。对于违反巡场工作纪律的，应责令相应

责任人员及科室负责人进行整改；情节严重的，应调离其工作岗

位并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处分，约谈科室负责人并对科室进行通报；

构成犯罪的，将有关人员移交有关司法机关进行处理。 

第七章 附 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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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 每季度各科室将巡场情况分析、总结，对发现的

苗头性、倾向性问题及时向主任办公会汇报，制定相关预案、措

施。 

第十七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聊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4 月 24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聊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             2019 年 4月 24日印发 


